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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国际交流管理办法 

研院发[2019]54 号 

为促进学校与国（境）外高水平大学、科研机构间的交流与合作，

切实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规范、加强研究生国际交流相关管理工作，

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 本办法适用于国家公派留学项目，研究生院开展的国际

会议资助项目、研究生国外访学研修计划、优秀博士生国际交流计划，

校际/院（系）国际交流与合作协议，导师资助或学生自行联系出国

（境）开展学术交流、参加国际会议、短期访问、实习实践等活动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指研究生，是指在我校正式注册的全日制在读

博士、硕士研究生，定向生除外。 

第三条  出国（境）交流申请应由研究生本人提出，经导师、所

在党支部、所在学院、研究生院、财务处、保密处（仅限涉密人员）、

国际合作部审核批准后方可实行。申请人系国际留学生的，还需提交

国际教育学院审批意见。 

第四条  国家公派留学项目及研究生院开展的国际会议资助项

目、研究生国外访学研修计划、优秀博士生国际交流计划，其申请、

选拔、派出、在外管理、回国报到等工作需按照《哈尔滨工业大学公

派出国留学研究生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哈尔滨工业大学资助研究

生出国交流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五条  研究生参加校际/院（系）国际交流与合作协议，由导

师资助或自行联系出国（境）开展学术交流、参加国际会议、短期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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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、实习实践等活动，需在出国（境）前 10 个工作日左右登录国际

合作部出国（境）管理系统提交申请，经导师、所在学院批准后，至

师生服务中心研究生院、财务处、国际合作部窗口办理审批手续。 

如果出国（境）交流期限超过 30 天，在办理上述审批手续时，

申请人须向研究生院另行提交《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出国（境）访

学计划书（其他派出）》、邀请信复印件、合作协议复印件（如果有）；

获得批准后与研究生院签订《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国（境）外访学

协议书》（一式四份）；研究生院负责为申请人办理离校出国（境）

学籍异动手续。 

研究生在外期间需定期与导师联系沟通，汇报课题研究进展及其

它相关情况。 

访学结束回国（境）后 10 个工作日内（如遇假期可顺延），需

提交电子版《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国（境）外访学总结》；至师生

服务中心研究生院窗口办理复学手续，办理时需提交《哈尔滨工业大

学研究生国（境）外访学评估表》及《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回国（境）

申请表》。 

第六条  凡未按第四、五条规定办理出国审批及回国报到者，研

究生院将视其情节严重程度给予警告、严重警告或开除学籍处分。 

第七条  研究生出国（境）前须购买境外保险（包括乘坐交通工

具过程中的人身意外伤亡保险、在国外访学期间的医疗保险和人身意

外伤亡保险等）。 

第八条  研究生出国（境）期间不得从事有损国家、学校利益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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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的活动，自觉维护国家与学校的荣誉，保守国家秘密，服从中国

驻留学所在国使（领）馆或驻留学所在地相关机构的指导和管理；遵

守我国和访学所在国家/地区法律；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，与当

地人民友好交往。 

第九条  研究生出国（境）交流系学校/所在院（系）与国（境）

外合作开展研究生双学位培养的，需按照《哈尔滨工业大学与国（境）

外合作开展研究生双学位培养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条  研究生出国（境）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

果，须按《哈尔滨工业大学关于博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

论文的要求》、《对博士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的补充说明》、《关于博

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成果所有权的规定》及《关于硕士研究

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的规定》执行。 

第十一条  研究生出国（境）交流时间为学制内时间，学制不额

外延长。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院 

2019 年 7 月 23 日 


